
 

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公告编号：2017-101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及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年 6月 10日、

2017年 6月 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要求，对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

完善，同时根据公司、标的资产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等，对报告书进行了更

新。报告书之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龙客车”）、四川旭虹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虹光电”）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更新了

报告书中的财务资料和相应分析内容。 

2、根据最新进展，更新了上市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等相关情况。 

3、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四、盈利承诺补偿”之“（一）

业绩承诺”中补充披露申龙客车业绩承诺金额是否包含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未来期间实现的净利润的相关内容。 

4、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四、盈利承诺补偿”之“（二）

未达到利润承诺的补偿”中补充披露旭虹光电其余股东未做业绩承诺原因等相关

内容。 

5、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八、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情况”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开承诺情况，以及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前次重组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取得控制权时所作相关承诺等内容。 

6、在《重组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之“四、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补充披露了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与东旭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托管

协议情况。 

7、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一、交易对方基本

情况——申龙客车股东”之“（二）上海辉懋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东旭集团与

上海辉懋签署《借款协议》的情况。 

8、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旭虹光电股东”之“（一）东旭集团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东旭集团认购配

套资金的资金来源等情况。 

9、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四）

申龙客车子公司、分公司情况”中补充披露申龙客车收购源正汽车的相关情况。 

10、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八）

申龙客车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改制情况”中补充披露申龙客车 2016年 12月股

权转让的相关情况。 

11、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正汽车进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车型情况。 

12、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财政部补贴专项核查相关情况及申龙客车涉

及的其他新能源汽车全国或地方性政府补贴的情况。 

13、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和“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旭虹光电”

之“（九）旭虹光电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安全生产及环保合规情

况等内容。 

14、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新能源车、传统客车的技术路线差异及核

心技术人员相关情况”、“申龙客车开始从事传统客车及新能源车业务的时间和背

景”和“申龙客车报告期固定资产规模的合理性及固定资产规模与产能、产量是



 

否匹配”等内容。 

15、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报告期前五大客户情况等内容。 

16、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变

化原因等内容。 

17、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补充披露申龙客车产品销售收入的确认依据、确认时点

及结算模式。 

18、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申龙客车”之“（九）

申龙客车主营业务情况”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最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

型目录》申报进展情况。 

19、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旭虹光电”之“（五）

旭虹光电主要资产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部分资产的抵押及相关债务情

况。 

20、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之“二、旭虹光电”之“（九）

旭虹光电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报告期前五大客户情况等内容。 

21、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交易标的情况”之“二、旭虹光电”补充披露“（十

一）旭虹光电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22、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和旭

虹光电商标、资质、证书的续期情况。 

23、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一、申龙客车的评估”之

“（七）收益法评估情况”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收益法评估预测资本性支出的合

理性、折现率选取的合理性。 

24、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二、源正汽车的评估”补

充披露了源正汽车评估情况。 

25、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二、源正汽车的评估”之

“（七）收益法评估情况”补充披露了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7年预测

营业收入的可实现性、2018 年及以后年度较高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预测依据及



 

其合理性。 

26、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三、旭虹光电的评估”之

“（六）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资产基础法评估是否考虑了

经济性贬值的影响。 

27、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五、董事会对申龙客车评

估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之“（一）申龙客车评估依据的合理性” 补

充披露了申龙客车 2017年预测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2018年

及以后年度评估预测营业收入的合理性。 

28、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五、董事会对申龙客车评

估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之“（二）申龙客车后续经营过程中政策、

宏观环境、技术、行业、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及应对措施及其对评估的影

响”中补充披露补贴政策变化因素，以及专项核查、补贴退坡、非个人用户购买

新能源车补贴新规等不会对申龙客车持续盈利能力。 

29、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五、董事会对申龙客车评

估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之“（二）申龙客车后续经营过程中政策、

宏观环境、技术、行业、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及应对措施及其对评估的影

响”中补充披露新能源汽车财政补助政策调整对申龙客车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的影

响。 

30、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之“六、董事会对旭虹光电评

估的合理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之“（二）旭虹光电收益法评估依据的合

理性”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 2017 年预测营业收入的可实现性、预测营业收入的

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无形资产评估折现率的选取的合理性。 

31、在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及广西源

正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税收优惠可持续性等内容。 

32、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 募集配套资金”之“三、募集配套资金应用及

实施方式概要”之“（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具体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本次

募投项目的相关情况。 

33、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 募集配套资金”之“四、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

性及和合理性”之“（一）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流动资



 

金需求的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等内容。 

34、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行业特

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一）新能源汽车行业”之“9、标的公司行业

地位及竞争优势分析”中补充披露申龙客车生产经营的具体内容及核心竞争力。 

35、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交易标的行业特

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一）新能源汽车行业”和“（二）平板显示器

防护屏行业”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与标的资产存在协同效应。 

36、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申龙客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在销售新能源汽车时将所享受的中央

和部分地方补贴一并确认到销售商品的收入中的合理性、补贴收入情况等内容。 

37、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申龙客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报告期营业收入情况、主要合同签订

和执行情况、融资租赁情况、毛利率变化情况的合理性及毛利率水平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合理性等内容。 

38、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申龙客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存货相关情况。 

39、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申龙客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了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补充披露对申龙客车报告

期业绩真实性的核查情况。 

40、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申龙客车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申龙客车财务状况分析”补充披露了申龙客车的财

务风险情况。 

41、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源正汽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源正汽车 2017年营业外收入的相关内容。 

42、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源正汽车财务状

况及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源正汽车报告期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43、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一）旭虹光电财务状况分析”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应收

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44、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旭虹光电盈利能力分析”对旭虹光电收入具体确认

依据及确认时点补充披露。 

45、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旭虹光电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结算

模式。 

46、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

况与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旭虹光电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了旭虹光电报

告期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营业收入的合理性、报告期毛利率提高及毛利率水平

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的合理性。 

47、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旭虹光电盈利能力分析”之“6、营业外收入”补充

披露了旭虹光电的政府补助情况等内容。 

48、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旭虹光电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旭虹光电盈利能力分析”补充披露了对旭虹光电销

售净利率的量化分析。 

49、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盈利趋势的影响”之“（四）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中补充披露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50、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整合计划”之“（三）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

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团队的经历和背景及对标的资产进行整合

及管控相关措施的可实现性。 

51、在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整合计划”之“（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多元化的经营风

险以及应对措施”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多元化的经营风险及应对措施。 

52、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二、本次交易对

关联交易的影响”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53、因独立财务顾问更名，在重组报告书更新了独立财务顾问名称及其简称。 

54、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重组报告书已在本次交易实施

已履行的批准程序等处增加了上述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与证监会审核相关的风

险提示内容。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3日 




